内江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关于新安装乘客电梯接入“智慧电梯系统”的检验要求通知

各电梯安装单位：
根据《四川省电梯安全条例》以及《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电梯智慧监管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现对2026年05月01日起办理安装告知的乘客电梯做如下要求：
一、应当在现场检验之前已安装“智慧电梯系统”，并接入“内江市电梯数字化平台--智慧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
（“监管平台”联系人：付豪，联系电话：17726642323）
[bookmark: OLE_LINK1]二、“智慧电梯系统”的运行数据采集功能须上传和展示如下信息。
	序号
	运行参数
	说明

	1
	轿厢运行状态
	轿厢处于停止、运行（上行、下行）等状态

	2
	电梯当前楼层
	电梯位于的实际楼层位置

	3
	轿门开闭状态
	轿门的关闭、打开状态

	4
	轿厢内是否有人
	轿厢内是否有乘客在使用电梯

	5
	智慧系统在线状态
	电梯智慧系统是否在线正常运行

	6
	电梯累计运行次数
	电梯由停止状态变为运行状态的累计次数


三、“智慧电梯系统”的故障自动报警功能能够识别并显示如下故障状态。
	序号
	故障
	说明

	1
	困扰故障
	乘客被困轿厢内

	2
	开门运行故障
	电梯运行时轿门打开，或轿门打开时电梯启动运行

	3
	急停故障
	电梯因故障原因发生急停（困人故障除外）

	4
	开关门故障
	电梯门反复开关（短时间内多次故障合并算1次故障）

	5
	超速运行故障
	电梯运行速度超过范围

	6
	其他故障
	其他未述及的故障


四、“智慧电梯系统”的实时通话功能须能保证乘客在被困情况下可以通过该装置与电梯维保救援人员进行实时通话。
五、“智慧电梯系统”的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功能须能够在电动自行车进入轿厢时自动识别并触发声光报警，同时联动控制电梯门无法关闭，直至电动自行车退出轿厢后方可正常运行。
特别注意：根据《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电梯智慧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要求，未具备“智慧电梯系统”且接入“内江市电梯数字化平台--智慧监管”的乘客电梯不予出具监督检验合格报告。
